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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27     证券简称：金健米业     编号：临 2024-37 号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于 2024 年 8 月 6 日发出了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8

月 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6 人，实到 6人，董事长苏臻先

生主持本次会议，董事李子清先生、杨乾诚先生和独立董事凌志雄先生、

胡君先生、周志方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公司监事会成员及其他高

管以通讯方式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湖南金健米业营销有限公司签订<

成品包装油轮换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充分发挥产业协同优势，根据《长沙市市级储备粮管理办法》的

相关规定，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金健米业营销有限公司拟与关联方湖南

长沙霞凝粮食储备有限公司开展成品包装油轮换工作，并签订《成品包

装油轮换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湖南金健米业营销有

限公司拟在 2025 年 11 月 12日前按《协议》约定开展 2,515.28 吨成品

包装油的包干轮换业务，品种为一级大豆油，规格为 20L 成品包装油。

轮换采用先轮入后轮出的方式，按照《协议》附件分批次进行轮入，且

保证每批次轮出的量与对应批次的轮入量相等。在产品保质期内，一年

周转轮换不少于 2次，且轮换时间不得超过成品包装油的生产日期 6 个

月。双方以轮入交付时的原油市场行情为基础协商定价，出库价格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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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批次数量成品包装油入库单价计价。根据当前市场行情价格，预计合

同约定期限内的两次轮入和三次轮出交易总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 亿

元（不含税）。另湖南长沙霞凝粮食储备有限公司在合同约定期限内将

分次向湖南金健米业营销有限公司支付 450 元/吨/年的轮换包干费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公司编号为临

2024-38号的公告。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4 年第七次专门会议对该议案进行

了事前审核，会议形成决议意见：1、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对方为湖南长

沙霞凝粮食储备有限公司，是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湖南农业发展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旗下的三级全资子公司，是承载保障湖南省粮食安全使命

的重要载体之一。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油脂业务板块的

协同优势，同时展现上市粮油国企保障粮食安全的责任担当，并有利于

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2、本次关联交易是根据合同约定的市场化

价格协商确定后执行，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且公司主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不依赖上述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3、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因涉及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和《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关联董事杨乾诚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下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下设子公司 2024 年度部分日常关联

交易实施主体的议案》。 

现由于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湖南农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部

组织架构的调整和部分子公司经营业务的变动，为便于前期相关日常关

联交易业务的顺利承接，公司下属子公司在与湖南农业发展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旗下子公司开展部分日常关联交易时，需在 2024 年度预计额



 3 

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对部分日常关联交易的实施主体进行调整，即公司

下设子公司与关联方湖南省军粮放心粮油有限公司购买产品商品的业务

和向其提供劳务业务均调整为与关联方湖南湘粮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开

展。本次调整前后的关联交易实施主体仍为湖南农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旗下子公司，除前述部分日常关联交易实施主体发生变更外，

公司及子公司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和其他内容均不变。具体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公司编号为临

2024-39号的公告。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4 年第七次专门会议对该议案进行

了事前审核，会议形成决议意见：1、本次公司所属子公司拟调整 2024

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的实施主体，是由于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湖南农业

发展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部组织架构调整和部分子公司经营业务变

动所致，拟调整前后的日常关联交易实施主体均为湖南农业发展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旗下子公司，且公司及子公司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和其他内容均不变。故本次调整的日常关联交易实施主体的事项

属合理、合法的行为，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2、全体独立董事一

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因涉及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公司

章程》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关联董事杨乾诚先生

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下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8 月 9 日 


